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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网上刊登了《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３．

召开地点：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总部（具体地址：北京市西城

区教育街

３

号武警招待所西楼十二层）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召集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孟凯先生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１０

名，其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０４

，

３０８

，

４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５２．１５％

。

２．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本次大会的议案进行

了投票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的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计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成员，表决

结果如下：

（

１

）选举孟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１０４

，

３０８

，

４０１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訚肃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１０４

，

３０８

，

４０１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

３

）选举熊国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１０４

，

３０８

，

４０１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

４

）选举万钧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１０４

，

３０８

，

４０１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

５

）选举朱珍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１０４

，

３０８

，

４０１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

６

）选举申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１０４

，

３０８

，

４０１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

７

）选举祝卫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

１０４

，

３０８

，

４０１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

８

）选举杨晨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

１０４

，

３０８

，

４０１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

９

）选举韩伯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

１０４

，

３０８

，

４０１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的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计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成员，表决

结果如下：

（

１

）选举孟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票

１０４

，

３０８

，

４０１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刘小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票

１０４

，

３０８

，

４０１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志超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会议所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会议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所列会议议案相符。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决议内容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的规定。

备查文件：

１．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７

证券简称：冠城大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３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合同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京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北京

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鑫阳”） 与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联信永益公司”） 签署了编号为

Ｙ１０８４６３１

号、

Ｙ １０８６５９５

号、

Ｙ１０８４３４５

号、

Ｙ １０８４４２６

号、

Ｙ １０８４４２８

号、

Ｙ１０８６４７６

号共六份《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 根据合同

约定，北京鑫阳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外南街危改小区

Ａ

地块

Ａ１０

非配套商业楼

１

层

１０１

等房屋合计作价人民币

１７

，

９８８．４７

万元出售给北京联信永益公司。

二、合同主要条款

１

、合同签署方：

出卖人：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买受人：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买卖合同标的：

合同标的为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外南街危改小区

Ａ

地块

Ａ１０

地下室

－１

层

－

１０２

、

－２

层

２０

套房屋、非配套商业楼

１

层

１０１

、非配套商业楼

２

层

２０１

、非配套商业楼

３

层

３０１

、

非配套商业楼

４

层

４０１

，合计建筑面积预测为

７４１２．０１

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

５８６５

平

方米，土地用途为非配套餐饮及车位。

３

、预售依据：

买卖标的已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批准预售，预售许可证号为：京房售证

字

２００９

（

５９

）号。

４

、交易价格：

上述房屋合计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７

，

９８８．４７

万元。

５

、付款方式：

（

１

）非配套商业楼

１

层

１０１

、非配套商业楼

２

层

２０１

房屋合计价款人民币

８０３４．２１

万元，

买受人共分二期向出卖人支付购房款：

①

合同签订时，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购房款人民币

２０３４．２１

万元；

②

买受人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前向出卖人支付该部分商品房剩余购房款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整。

（

２

）地下室

－１

层

－１０２

、

－２

层

２０

套房屋、非配套商业楼

３

层

３０１

、非配套商业楼

４

层

４０１

，房

屋合计价款人民币

９９５４．２５

万元。 买受人在合同签订时一次性缴纳该部分商品房购房款

及车位款，即人民币

９９５４．２５

万元。

６

、交付条件：

（

１

）出卖人应当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

（

２

）该商品房交付时应当符合下列所列条件：

①

该商品房已取得规划验收批准文件和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②

有资质的房产测绘机构出具的该商品房面积实测技术报告书。

７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１

、

Ｙ１０８４６３１

号、

Ｙ １０８６５９５

号、

Ｙ１０８４３４５

号、

Ｙ １０８４４２６

号、

Ｙ １０８４４２８

号、

Ｙ１０８６４７６

号《商品房预售合同》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５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０

：

３０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阿克苏林园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甘军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 代表股份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２３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股的

４２．１７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议案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上的《青

松建化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１

、经表决，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２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

资设立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中伦律师事务所潘政勇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规则》及《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华夏银行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署的《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华夏银行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代销工银瑞信核心价

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８１００１

）、工银瑞信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

码：

４８２００２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８３００３

）、工

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８１００４

）、工银瑞信增强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前端基金代码：

４８５１０５

、

Ａ

类后端基金代码：

４８５２０５

；

Ｂ

类基金代码：

４８５００５

）、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８６００１

）、工银瑞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８１００６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４８５１０７

，

Ｂ

类

４８５００７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８１００８

）、工

银瑞信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８１００９

）、工银瑞信中小盘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８１０１０

）、工银瑞信全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８６００２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４８５１１１

，

Ｂ

类

４８５０１１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投资者可在华夏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以

下基金除外：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后端、工银瑞信中

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全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与其他基金之间，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

Ｂ

类之间，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

Ｂ

类之间，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Ａ

、

Ｂ

类之间）。 投资者办理转换业务的规则请参照基金管理人发

布的相关公告。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 本公司将同时在华夏银行开通上述

１３

只基金的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 投资者在华夏银行办理

定投业务应遵循华夏银行的具体规定。

华夏银行基本情况：

一、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二、 投资者可在华夏银行在全国各地的

３４０

多家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基

金账户开户、认（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等业务。

投资者还可通过拨打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１１－９９９９

、

０１０－５８６９ ８９１８

，或登录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咨询、了解基金

详情。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工银瑞信基金公司旗下所管理基金的

开户、认购、申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４

股票简称：新华光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３１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９

，

４９９

，

１２６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７１．４％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长刘兴功

先生委托董事李克炎先生主持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１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１４９

，

４９９

，

１２６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１４９

，

４９９

，

１２６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关于修改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１４９

，

４９９

，

１２６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１４９

，

４９９

，

１２６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５

、《关于在西安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１４９

，

４９９

，

１２６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６

、《关于在襄樊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１４９

，

４９９

，

１２６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晴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召集

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玉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３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书面、传真形式、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在北京市北土城西路七号

Ｃ８０２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

事九名。 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全体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名称变更为“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决议， 公司进

行产业结构调整，主营业务将变更为以黄金为主导产业的矿产资源的勘探、

采矿、选矿、冶炼及矿产品的销售。 各位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同意将公司名

称变更为“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该名称已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同意。

本议案需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换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由于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唐庆国先生、张秋生先生、路永忠先生已在本公

司连续担任两届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将不再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经提名委员会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为：邵九林先生、马

军先生、周绍妮女士。 候选独立董事简历附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

事会将在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由与会全体股东及代表依法选举

产生。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为：

邵九林先生、马军先生、周绍妮女士，我们认为上述三名候选人的个人履历、

工作实绩等，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我们同意上述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下次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预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查批准。

本预案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

审核，深圳证券交易所未提出异议，才能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查批准。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伍宏林先生辞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因工作调动原因，伍宏林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副

总裁职务。 辞职报告自送达本公司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起生效。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附：独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邵九林

（一）男，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出生，博士毕业，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在武汉市

轻工耐火材料厂担任财务科长，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在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至今担任中国青旅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目前兼任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西贵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二）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０

股；

（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马军

（一）男，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出生，本科毕业，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在江苏一

正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今在北京华堂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

（二）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０

股；

（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周绍妮

（一）女，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出生，博士毕业，

１９９８

年至今在北京交通大学担任老

师，目前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注

册会计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理论、公司治理、企业并购、公司理财。

（二）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０

股；

（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南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２９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收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０

） 兴民初字第

７１

号】和【（

２０１０

）兴民初字第

７２

号】，判决如下：

一、（

２０１０

） 兴民初字第

７１

号

１

、由被告贵州省安龙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归

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龙支行借款本金

３５００

万元、 利息

３８７４５８．４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及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至本息清偿完毕

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计算）。

２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龙支行对被告贵州省安龙华虹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提供担保的抵押资产 （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龙支行与被告贵州省安龙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订立的

２００５００３

号《抵

押合同》及

２００７

年最高抵

００１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准）拍卖、变卖所得价款

享有优先受偿权；

３

、被告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上列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

２１６８００

元，保全费

５０００

元，合计

２２１８００

元，由被告贵州省安龙

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

院递交上诉状。

二、（

２０１０

） 兴民初字第

７２

号

１

、由被告贵州省安龙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归

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龙支行借款本金

１５００

万元、 利息

１２４１４４．７６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及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至本息清偿完毕

止的利息（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按年货款利率

５．３１％

计算，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起至本息清偿完毕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付款违约金

标准计算）。

２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龙支行对被告贵州省安龙华虹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提供担保的抵押资产 （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龙支行与被告贵州省安龙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订立的

２００７

年最高抵

００１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准）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３

、被告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上列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

１１１８００

元，保全费

５０００

元，合计

１１６８００

元，由被告贵州省安龙

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

院递交上诉状。

鉴于上述案件事实清楚，本公司决定放弃上诉权，公司将及时披露诉讼

的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诉讼公告，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Ａ

股） 粤照明（

Ｂ

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９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相关人员工作疏忽，本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存在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０，７１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１０２，７５１，６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６，１４７，９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ＤＢＳ ＶＩＣＫＥＲ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ＴＤ Ａ ／ Ｃ

ＣＬＩＥＮＴＳ

１２，７９４，８８１

境内上市外资股

Ｔａｉｆｏｏ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ｌｉｅｎｔ １０，７５８，２１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９，５７８，４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５２７，０８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８，４５８，４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庄坚毅

８，４０４，１３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中国银行

－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１６９，９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６，３９６，２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更正后：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０，７１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１０２，７５１，６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１４７，９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ＤＢＳ ＶＩＣＫＥＲ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ＴＤ Ａ ／ Ｃ ＣＬＩＥＮＴＳ １２，７９４，８８１

境内上市外资股

Ｔａｉｆｏｏ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ｌｉｅｎｔ １０，７５８，２１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９，５７８，４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５２７，０８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８，４５８，４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１６９，９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６，３９６，２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佑昌灯光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４，９１１，１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本公司已将更正后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重新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公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公司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临

－２５

号

中 国 铝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联 交 易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称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山西省对省内煤炭资源进行整合，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铝厂出资与山

西省介休市路鑫煤炭气化有限公司等共同设立山西介休鑫峪沟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并

签署相关《投资合作合同》。

２．

由于山西铝厂是由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附属企业， 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公司与山西铝厂本次共同出资行为

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关联交易已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 并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熊维平先生、吕友清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参与表决。 公司独立

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４．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决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山西省对省内煤炭企业进行整合。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山西铝

厂出资与山西省介休市路鑫煤炭气化有限公司（简称“路鑫公司”）等共同设立山西介休

鑫峪沟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煤业集团”）。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参与山西介休煤炭资源整合项

目的议案，关联董事熊维平先生、吕友清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参与表决。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山西铝厂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的附属企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西铝厂的法定代表人为冷正旭；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

，

２７５

，

４８４

，

０００

元；注册地点：山

西省河津市；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氧化铝、氢氧化铝、电解铝及深加工产品、水泥及其制

品；煤气制作及供应；建筑安装；自发电供应；石灰岩（石）、铁、有色金属（除稀有金属）；焦

炭、焦油、氨、苯等焦炭副产品的销售；新型墙体材料的研发、销售；软件开发；广告发布；

物业管理；幼儿教育；房屋租赁。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净资产

５％

以上。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本次出资金额约为人民币

５．３７

亿元参与煤业集团设立，持股比例约为

３４％

。 山

西铝厂本次出资金额约为人民币

２．５３

亿元，持股比例约为

１６％

。 其余煤业集团的股权为路

鑫公司等出资人持有。 本公司与路鑫公司及其他出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各出资方的出资金额、出资方式和股权结构可能会有所变动。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煤业集团本次出资人投入的资金主要用于重组鑫峪沟煤业、左则沟煤业、东沟煤业、

德隆煤业和南窑头煤业等五家煤业公司。 整合完成后， 煤业集团保有资源储量约为

３

亿

吨，全部为国内稀缺资源优质主焦煤，可开采约

７５

年。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以此项目为契机，正式涉足煤炭产业，可通过改变业务结构，分散投资风险，

提升盈利能力。 对本公司结构调整、实现业务多元化、战略转型和提升竞争力有重要意；

也可以为本公司当地企业提供煤炭资源。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次关联交易之条款是公平合理的，并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整体利益。

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此事宜，本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

关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参与申银万国证券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证券”）协商一致后决定，自公告

之日起， 本公司旗下民生加银品牌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９０００１

）、民生加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９０００３

）、民生加银稳健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９０００４

）参与申银万国证券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及电话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上述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二、适用期限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起，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申银万国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三、具体优惠费率

个人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

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个人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电话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可享受

前端申购费率

５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

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四、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旗下基金今后如开通后端收费模式，所适用的费率标准和具体业务规则

请见有关公告、通知。

（二）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三）本公司保留对本公告的解释权和修改权。

五、业务咨询

（一）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免长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二）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六、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证券名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１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

３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

使用时间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止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

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特此公告

。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１

证券简称：广汽长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２８

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汽集团”）来函通知，广汽集团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

大事项，该事项可能影响本公司股价。鉴于本事项正处于商谈、论证阶段，

为避免本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本公司申请，本公

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公司将申请公司股

票复牌，公司预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星期四）公告有关信息并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及有关各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